
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函 

承辦人:  林秘書 (Jessi)  

電話:  02-2740-0058#675 

傳真:  02-2740-296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: jessi@nobelgroup.com.tw 

地址: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16號7樓 

 

受文者：台灣醫事法律學會會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8 月 2 日 

發文字號：醫法字第 112080201號   

副本：無 

速別：普通 

附件：第十九屆理事/監事候選人登記表、提安單、委託書 

 

 

主旨：本會訂於民國112年8月27日（星期日）召開「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

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會」，即日起至8月9日開放理監事選舉登記，有意

願之會員登記參選(詳附件)。 

 

說明: 

1. 經112年7月28日第十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，本會將於112年8月27

日舉辦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暨理監事選舉。 

￭時間：112年8月27日（星期日）上午10時00分 
￭地點：台北天成大飯店(3樓301房) 

      (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) 

￭報名連結: 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V26Q9 

 

2. 即日起至112年8月9日開放理監事選舉登記，並於8月11日公布會員名單

及理監事候選人名單。 

3. 請於會員大會 112 年 8 月 9 日前繳交未繳納之常年會費(個人會員新台

幣壹仟元整/年，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整/年)視為有效會員，並有選

舉權及被選舉權。匯款方式（銀行: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忠孝分行，銀行帳

號：20102000034177，戶名：台灣醫事法律學會張朝凱）。 



本會章程第十一條、 

會員未繳納會費者，不得享有會員權利，連續2年未繳納會費者，視為自動退會。會員經

出會、退會或停權處分，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，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，

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。 

 

4. 懇請有意願之會員填寫附件登記表，於111年8月9日前將候選人登記表

提報本會，俾便由本會理監事審定之，毋任感荷。 

 

 

 

 

正本:台灣醫事法律學會會員 

副本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 

     張朝凱 

  



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

【第十九屆理事/監事候選人登記表】 

 

 

 

參選人簽名： _____________    填表日期__________ 
 

 

填寫完畢請於112年8月9日17時前傳真、掃描email、郵寄或親送至本會，逾時無效。 

 

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與本協會會務承辦人員連絡！  

承辦人：林秘書 (Jessi) 

聯絡方式：02-2740-0058 #675  

傳真：02-2740-2960 

Email：jessi@nobelgroup.com.tw 

郵寄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16號7樓 

 

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第十九屆【理事】候選人登記表 

參選人 

服務單位  

現 職 

聯絡電話  分機：  

備註欄  電子信箱  

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第十九屆【監事】候選人登記表 

參選人 

服務單位  

現 職 

聯絡電話  分機：  

備註欄  電子信箱  

mailto:jessi@nobelgroup.com.tw


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

提 案 單 
 

 

提案人：            

電 話：             傳 真：            

 

案由 

（議案主題） 

 

說明 

（議案之原由及補充說

明） 

 

辦法 

（議案之解決方法，可

與說明項合併） 

 

 

★請於112年8月9日17時前email、傳真或郵寄回本會，謝謝！ 

（E-mail：jessi@nobelgroup.com）(傳真:02-27402960)，傳真完成請來電確認。(聯絡

電話:02-27400058#675林秘書)(地址: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16號7F 台灣醫事法

律學會 收) 



委託書 

 

本人因故不克出席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大

會，茲委託會員          代理本人出席，並代理本

人行使會議中之一切權利義務。 

此致 

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

 

委託人(本人)：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 

中華民國112年   月   日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每一位會員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一人之委託。 

二、本委託書需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雙方簽名或蓋章始生效。 

 


